
【案情回顾】
李某驾驶的电动车与韩某驾

驶的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
定，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韩
某无责任。赔偿事宜协商无果，韩
某起诉至法院。经过法官调解，李
某赔偿韩某 2.5 万元，并当场签订
调解协议。但法院的调解书尚未
送达时，韩某提出赔偿金额过少，
要求法院继续开庭审理此案。

李某认为，民事调解书的生效
时间是双方签订调解协议的日期，
因此该调解协议已生效，不能反
悔。

韩某认为，民事调解书的生效
时间是双方当事人签收日期，该案
中韩某未签收，调解书不具有法律
效力，韩某有权要求法院继续开庭
审理。双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
院。

【法官释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依据民事诉

讼法第 100 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
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
效力。这一规定说明倘若其中一
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拒绝签收，则调
解书无法律效力。同时，最高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司法解释
规定，应当以最后收到调解书的当
事人签收日期为调解书生效日
期。民事诉讼法第 102 条规定，调
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
及时判决。这一规定也充分印证
了调解书送达前该调解协议未生
效，确保了调解自愿，保障了当事
人程序权利。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
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双
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
签名或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

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
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13条规定，调解协议由当事
各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
后生效，经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
记入笔录或者附卷，并由当事人、
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
具有法律效力。虽然上述两个规
定阐明生效时间是调解协议上签
名和盖章日期，但这是对司法解释
的任意扩大适用，与民事诉讼法相
违背。上述两个规定都是司法解
释，属于下位法，而民事诉讼法是
法律条文，属于上位法。根据上位
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的原则，应以
民事诉讼法为准，调解书生效时间
应是双方调解书签收日期。故而
韩某有权要求法院继续开庭审理
此案。

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如何确定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如何确定

【案情回顾】
去年初，任某、吕某、纪某、朱某相约聚餐并一起

饮用白酒。餐后，朱某自饭店门口的楼梯摔下，致头
部受伤。经医院诊断，朱某伤情包括急性重型颅脑
外伤、左侧额颞叶挫伤伴出血等。住院接受手术后，
朱某仍长期处于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状态。去
年底，朱某病危，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居民死亡医
学证明（推断）书》载明，朱某死亡原因为脑出血后遗
症。

经调取事发现场监控，朱某自饭店出门时身体
重心明显不稳，呈严重醉酒状态。在下到楼梯台阶
时，朱某用手抓住楼梯扶手想要稳住身体，但突然呈
无意识状态自楼梯栽倒至路面，头部着地受伤。

朱某家属认为共同聚餐者未尽注意义务，故起
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一般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体系中规定的归

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
公平责任原则。共饮人未尽注意义务而导致

损害后果的发生，其性质属于不作为的一般
侵权行为，因此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与

公平责任原则。
本案中，受害人朱某系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应对饮酒或

醉酒后可能产生人身危险进行合理的预判，在没有
证据证明共饮人之间存在劝酒、斗酒等情形时，朱某
饮酒过量致严重醉酒状态，其本人对损害结果存在
明显过错，故而公平原则并不适用于此类案件。

监控录像显示，朱某自饭店出门时，身体重心明
显不稳，呈醉酒状态，任某、吕某、纪某作为共饮人理
应明知朱某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其因此前饮酒的先
行行为产生了相应注意义务，即对严重醉酒状态下
的朱某的保护、通知、劝阻、救助等义务。共饮人未
履行上述义务的，应认定为存在过错。

本案中，朱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应当认识和预见到过量饮酒的潜在危险和严
重后果，其本人就案涉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
自行承担绝大部分责任。任某、吕某、纪某作为共饮
人，在朱某已明显醉酒的情况下，未履行相应的照
顾、护送义务，对朱某受害事件的发生亦存在一定的
责任，故而法院最终认定朱某自行承担85%的责任，
任某、吕某、纪某各负担5%的赔偿责任。

在共同饮酒致害的案件中，由于共同饮酒行为
大部分是二人以上参加的行为，所以在判决共饮人
应承担何种责任形态时容易产生分歧。对此，法官
认为，共饮人之间并无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不属于
共同侵权，且每个饮酒人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
损害。因此，在共同饮酒致害案件中，共饮人应根据
其各自的过错大小或原因力比例承担按份责任。

自发聚餐受伤，共同饮酒人赔偿责任的分配

  


































问：我与丈夫经人介绍于去
年结婚，婚后不久，我丈夫经常
莫名奇妙地打骂我，后来发现，
我丈夫 18 岁时就患有精神分裂
症，至今没有治愈。请问，可否
向法院起诉离婚？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第 10 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
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
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你丈
夫18岁时就患有精神分裂症，属
于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你
俩的婚姻不符合法定的结婚实
质条件，婚姻自始就不具备婚姻
的法律效力。因此，你应该向法
院提起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而
非起诉离婚。

夫妻一方隐瞒病史 另一方可否起诉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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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某镇政府就镇区环卫工作通过

公开招投标对外发包，后自然人王
某中标，双方签署镇区环卫承包合
同。王某招用张某从事前述环卫工
作，后张某在工作中不幸死亡，张某
家属遂以某镇政府为用人单位向某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
认定。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审查后认为，某镇政府将镇区环卫
工作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
自然人王某，王某招用的张某在工
作中死亡，应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某镇政府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双
方争执不下，遂起诉至法院。

【法官释法】
关于本案如何裁判，法

院审理后认为，某镇政府不
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3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
或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
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
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法律规定强调
用工单位将承包业务转包、发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
人，必须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故
具有违法性系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

必备前提。
而对于违法性的认定，

法院认为，违法性审查的标
准在于用工单位发包、转包
的业务是否有法律法规规定
的资质要求，如果法律法规
明确规定从事该业务必须具
备相应资质要求，但用工单
位在发包、转包时未尽审查
义务，直接发包给不具备资
质的组织或自然人，该发包、
转包行为具有违法性，自然

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当法律法规
并未明确规定从事该业务必须具备
相应的资质，用工单位即使发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
人，也不具有违法性，无需承担工伤
保险责任。但是对于用工单位故意
将自身主营业务分包给不具备用工
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其主
要目的系法律责任，则仍应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

本案中，法律法规并未禁止环
卫工作不能交由自然人中标实施，
某镇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将镇区环
卫工作交由王某承包，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而王某聘用张
某提供劳务，亦属法律所允许的用
工方式，也不具有违法性，故某镇人
民政府不应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发包方与承包方谁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问：我女儿在放学回家的路
上，经过一户人家门前时，被冲出
来的狗咬伤，住院打针共花费治
疗费1500元。女儿被咬伤后，我
多次去找狗主人，叫他帮出医药
费，但狗主人却不认账，说我们没
有任何证据证明是他家的狗咬伤
我女儿。请问，狗主人是否应该
赔偿医药费呢？

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74 条规
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
讼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也就是说，你女儿被狗咬伤，不应

由你向法院提供证据证明，而是
应由狗主人向法庭提供，没有咬
伤你女儿的证据。如果狗的主人
不能向法庭提供证据，则应该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我国《侵权
责任法》第 78 条也规定：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
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
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你女儿
放学路过，没有任何过失行为，所
以你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狗的主人赔偿你女
儿因被狗咬伤产生的相关费用。

被狗咬伤后，狗的主人不认账咋办

问：我借钱给朋友做生意，
基于信任没有写借条，后因亏
本，朋友就没有还钱。为此，我
以发短信的方式要求其还款，其
承认了借款，但称暂时没有钱
还。我怕没有借条，到时诉讼朋
友以缺乏证据为由赖账，为此，
我想以手机短信的方式固定好
证据。请问，手机短信能否作为
债务证据？

答：关键看其是否符合证据
的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
性。如若符合则作为证据被采
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63 条规定“证据包括视听
资料，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
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另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
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调查人
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
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
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
体。”视听资料是利用图像、音响
及电脑等贮存的数据资料来证明
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形式。此案
中，手机短信应该理解为是一种
视听资料，只要它符合证据属性，
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就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手机短信
作为以视听资料的一种证据形
式，其能否被采信关键看它是否
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只要符合上述三性，其就当可以
作为证据被采信。

手机短信能否作为债务证据


